
( 一 ) 

二零一六年五月五日           文件 D H  1 9 / 2 0 1 6  

討論文件          

 

沙田區議會  

發展及房屋委員會  

 

龐愛蘭女 士 的提問  

 

 “樓宇滲漏問題非常複雜，在調 查時 需要樓上或毗鄰單位的住

戶配合，以致食物環境衞生署和屋宇署所成立的滲水投訴調查聯合

辦事處 (聯辦處 )跟進時面對不少困難。現時私人市場上有公證行採

用各種檢測方法，只需進入受影響單位。雖然聯辦處將最後的專業

調查程序外判予顧問公司，以便採用紅外線等檢測技術，但不少居

民反映指等待時間過長。有關改善及加快調查樓宇滲漏的問題，希

望聯辦處回應下列問題和建議：  

 

問題  

 

( a )  聯 辦 處 在 沙 田 區 的 人 手 有 多 少 ？ 各 區 每 名 聯 辦 處 職 員 負

責的個案數量平均為多少？  

 

( b )  請用下表列出聯辦處自成立至今，在沙田區跟進 的滲漏個

案數量：  

 

 個案數量  

經篩選調查後而終止 調查的個案   

經 篩 選 調 查 後 而 需 要 調 查 的

個案  

確證滲漏源頭   

未能確證滲漏源頭   

調查期間停止跟進   

尚在調查階段   

 

( c )  承上題，在調查 期間停止調查的個案 有多少？停止調查的

原因為何？  

 

( d )  沙田區的調查個案中，有多少宗 是因為 住戶不合作而無法



( 二 ) 

進入相關單位調查，以致調查時間拖長？  

 

( e )  據悉聯辦處在二零一四年年底委聘顧問進行研究，檢視樓

宇滲漏的各種查證方法，以便制定技術指引，請問研究的

進度如何？  

 

( f )  在 二 零 零 六 /二 零 零 七 年 度 ， 屋 宇 署 曾 購 置 一 台 紅 外 線 熱

能探測器，現時在調查階段中的使用情況如何 ？  

 

( g )  坊 間 一 些 公 證 行 會 即 場 使 用 試 紙 等 檢 測 方 法 來 收 窄 滲 水

源 頭 ， 聯 辦 處 有 否 使 用 這 些 可 以 即 時 得 出 結 果 的 檢 測 方

法？如否，是否有任何困難 而不採用？  

 

建議  

 

( 1 )  若聯辦處在沙田區的人手少於其他地區，導致案件積壓，請增

加人手以免拖長調查時間，令居民長期受滲漏之苦。  

 

( 2 )  將紅外線檢測程序併入第一或第二階段調查，盡快收窄疑似滲

漏源頭，加快調查進度及加強說服力。若 聯辦處員工缺乏使用

相關儀器的經驗，請考慮讓他們修讀培訓課程。  

 

( 3 )  對於時間拖延得較長的個案，可考慮為住戶轉介調解服務。  

 

文件的呈交  

 

此 文 件 呈 上 沙 田 區 議 會 發 展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供 全 體 委 員 於 二 零 一 六

年五月五日討論，並邀請食物環境 衞生署及屋宇署的代表出席會議

以作回應。”  

 



( 三 ) 

滲水投訴 調查聯合辦事處 (聯 辦處 )的回覆  

 

提問 ( a )  

 

聯辦處 (沙田分區 )現在共有 1 5 名人員負責跟進區内滲水個案。由

於投訴數目及個案複雜性不同，每名人員負責的個案數量約為 1 7 0

至 2 0 0 宗不等。  

 

提問 ( b )  

 

由二零一五年四月至二零一六年三月，沙 田分區跟進的滲漏個案數

量為 2 4 9 5 宗。  

 

 個案數量  

經篩選調查後而終止調查的個案  8 5 6  

經 篩 選 調 查 後 而 需 要 調 查 的

個案  

確證滲漏源頭  2 4 5  

未能確證滲漏源頭  3 0 3  

調查期間停止跟進  2 1 4  

尚在調查階段  8 7 7 (第一、

二、三階段 )  

 

提問 ( c )  

 

在 調 查 期 間 停 止 調 查 的 原 因 ， 主 要 包 括 ： 投 訴 人 要 求 取 消 /終 止 調

查、在調查期間發現滲水情況停止及在調查期間發現滲水情況源自

食 水 喉 管 破 損 、 外 牆 /公 眾 設 施 破 損 或 雨 水 滲 入 引 致 。 而 該 些 個 案

亦會根據相應部門職責而作出轉介，如水務署、屋宇署、房屋署及

大廈管業處 /業主立案法團。  

 

提問 ( d )  

 

一般而言，處理每宗滲水個案所需的時間，很大程度視乎所涉個案

的複雜性和事涉各方  (尤其是有關業主和住戶 )  的合作程度。由於

每宗個案的情況不同，所涉及的調查程序和所需時間會有很大的差

異。對於一些複雜的個案，如涉及多於一個滲水的源頭、重覆或間



( 四 ) 

斷性的滲水情況，調查人員須進行不同或重複的測試、或要持續進

行調查及監察，以確定滲水的成因。由於測試需時，並要得到有關

業 主 /住 戶 的 充 分 合 作 ， 處 理 這 類 個 案 一 般 需 要 較 長 時 問 。 如 個 案

涉 及 不 合 作 的 業 主 /住 戶 ， 以 致 聯 辦 處 需 要 向 法 庭 申 請 手 令 進 入 有

關單位進行調查，則處理有關個案會更 費時。  

 

提問 ( e )  

 

該顧問研究現正進行實地測試，以評估顧問建議的測試方法是否可

靠及實用，預計於 二零一七年初完成。  

 

提問 ( f )  

 

聯 辦 處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年 底 開 始 以 試 驗 方 式 委 聘 顧 問 公 司 嘗 試 應 用

紅外線探測儀及微波探測儀技術，以調查較複雜的滲水個案，從 而

協助找出滲水源頭。  

 

提問 ( g )  

 

在第三階段的專業調查中，聯辦處委聘顧問公司的職員會評估滲水

情況，以決定適合的測試方式。如有需要，聯辦處委聘顧問公司的

職員會收集滲水位置的滴水樣本，從而量度滲水水樣本的鹽度，以

尋找滲水源頭。  

 



( 五 ) 

聯辦處對 龐愛蘭女士建議 的回應  

 

建議 ( 1 )  

 

因應各區人員處理的個案不同，聯辦處會利用現有資源、人手分配

下儘快跟進每宗投訴個案。此外，聯辦處亦會不斷審視實際工作需

要而適當調整人手安排。  

 

建議 ( 2 )  

 

聯 辦 處 現 進 行 的 第 一 及 二 階 段 已 有 效 地 對 初 步 的 滲 漏 情 況 進 行 測

試及評估。由於現階段紅 外線探測技術仍處於研習階段，聯辦處會

積極考慮及研究各方面的檢測方法，更有效地尋找滲漏源頭。  

 

建議 ( 3 )  

 

樓宇滲水一般是由於樓宇和設施破損及缺乏維修所致，而維修保養

樓宇及保持環境衞生是業主及住 戶的責 任。要 徹 底 解 決 滲 水 問 題 ，

是需要有關業主 /住戶的合作。 聯辦處歡迎相關 業主 /住戶向調 解服

務機構查詢並採用調解的方式，解決滲水問題引發的爭議。  

 

 

沙田區議會秘書處  

S T D C  1 3 / 7 0 / 3 0  

 

二零一六年四月  


